灵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规范2026年中、高考期间相关行业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

全市各相关经营主体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2026年中、高考考试期间全市服务行业价格秩序，切实维护广大考生、家长与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现就考试期间商品和服务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如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价格相关法律法规
各经营者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。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合理制定价格，加强价格自律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不得利用价格手段侵犯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、扰乱市场价格秩序。
二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主体责任
住宿行业：酒店、宾馆、民宿、公寓等经营单位，必须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、线上预订页面清晰标明房型、基准房价、计价周期、额外收费项目、押金标准、退改规则等全部价格信息，价格变动必须提前公示，不得临时大幅涨价、私设隐形收费。
餐饮行业：餐馆、小吃店、便利店、商超等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，需明确公示菜品名称、规格、售卖价格、套餐详情，不得随意加价、捆绑销售、价外加价。
客运出行行业：出租车、网约车运营企业及驾驶员，必须严格执行计价规则与公开计价标准，线上平台清晰公示里程费、时长费、附加服务费等计价明细，运价变动及时公开告知。
所有经营主体严禁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、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；需在经营场所、线上渠道醒目位置公示12315投诉举报电话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三、严禁各类价格欺诈违法行为
各经营者严禁借“高考特惠”“考生专属”等名义低价引流、高价结算；严禁虚构原价、虚假折扣、虚假比价；严禁使用欺骗性、误导性文字、图示标注价格信息；严禁擅自变更预订约定、隐瞒收费条款，欺骗误导消费者。
四、严厉禁止哄抬价格、价格串通行为
备考及考试期间，各经营主体不得相互串通、抱团涨价，不得捏造、散布房源紧张、运力不足等虚假信息，借机哄抬物价，杜绝服务价格异常暴涨。
五、严格法律责任警示
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的，市场监管部门最高将处以5000元罚款；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，最高将处以50万元罚款；捏造散布涨价信息、哄抬价格，推动商品及服务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，最高将处以300万元罚款；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，造成价格大幅异常上涨的，最高将处以500万元罚款。
本提醒告诫书发布之日起，各相关经营者如实施上述价格违法行为，市场监管部门将予以从重处罚，对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，公开曝光，涉嫌犯罪的，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，提供相关价格违法线索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法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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